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受限开放期申赎结果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2月14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基金管理人” ）于2024年12月11日

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http://www.bosera.com）发布了《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受限开放期业务的公告》（简称“《开放公告》” ）。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开放公告》的规定，本基金于2024年12月12日开展了受限开放期的申

赎业务，按照受限开放期相关规定，本基金仅有限度地确认申购、赎回申请；投资者的净赎

回数量占该受限开放期上一日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在[0，5%]区间内（即大于或等于0，小

于或等于5%）。

基金管理人根据受限开放期相关规定对本基金2024年12月12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进

行统计，当日投资者的净赎回数量占该受限开放期上一日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在[0，5%]

区间内，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对当日符合要求的申购、 赎回申请均确认成功。 投资者可于

2024年12月16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购与赎回的确认情况。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4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解除限售

的提示性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博时蛇口产园REIT

公募REITs代码 180101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1年6月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 （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

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5�号一一临时报告（试

行）》等法律法规以及《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其更新

业务类型 场内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生效日 2024年12月16日

二、解除限售份额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13日，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博时蛇口产园REIT” ）场内及场外限售份额基本情况如下：

（一）公募REITs场内份额解除限售

1.本次解除限售的份额情况：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限售份额（份） 限售类型 限售期

1

博时资本－招商银行－博时资本

REITs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422,617.00 战略配售限售 18个月

注：上述锁定份额自本基金第一次扩募份额上市之日（2023年6月16日）起计算锁定

期。

2.本次解除限售后剩余的限售份额情况：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限售份额（份） 限售类型 限售期

1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180,000,000.00

首次发行原始权

益人

自首发上市之日起限售

60个月

2 招商局光明科技园有限公司 166,761,877

扩募发行原始权

益人

其中，104,226,174份自

2023年度第一次扩募上

市之日起限售60个月；

62,535,703份自上市之

日起限售36个月

合计 346,761,877

注：本基金首次发售份额上市之日为2021年6月21日，2023年度第一次扩募份额上市

之日为2023年6月16日。

（二）公募REITs场外份额解除限售

1.本次解除限售的份额情况：

不涉及。

2.本次解除限售后剩余限售份额情况：

不涉及。

三、本次限售份额上市后流通份额变化情况

本次战略配售份额上市流通前， 可在二级市场直接交易的本基金流通份额为1,063,

946,372份，占本基金全部基金份额的74.87%。本次战略配售份额解禁后，可流通份额合计

为1,074,368,989份，占本基金全部基金份额的75.6%。

四、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影响分析

本次解除限售份额占总份额为0.73%，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影响较小。

五、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一）基础设施项目近期经营业绩

本基金通过专项计划100%持有的基础设施资产合计由3个产业园项目组成， 可出租

面积合计约204,758.59平方米。截至2024年11月30日，本基金持有的基础设施项目公司经

营基本保持稳定，月末时点出租率为91%。其中：光明加速器二期为91%，万融大厦91%，万

海大厦为91%。

（二）净现金流分派率说明

基金发行时的年化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预计年度可供分配现金流/基金发行规

模， 对应到每个投资者的年化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预计年度可供分配现金流/基金买

入成本。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上涨会导致买入成本上涨，导致投资者实际的净现金流分派率

降低。

根据《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3年度扩募并新购入基

础设施项目招募说明书》，博时蛇口产园REIT2024年度预测的可供分配金额为146,868,

591.73元。 基于上述数据，净现金流分派率的计算方法举例说明如下：

（1）投资者在2023年6月16日博时蛇口产园REIT2023年度第一次扩募份额上市时买

入本基金，买入价格2.387元/份，该投资者的2024年测算净现金流分派率=4.33%

（2）投资人在2024年12月13日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买入本基金，假设买入价格2.017元

/份，该投资者的2024年度净现金流分派率预测值=5.12%

需特别说明的是：

1、以上计算说明中的2024年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系根据《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3年度扩募并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招募说明书》 披露的预测数

据予以假设，不代表实际年度的可供分配金额。

2、净现金流分派率不等同于基金的收益率。

（三）本基金不同于股票、债券或主要投资于股票、债券的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最

终投资标的为基础设施项目的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并持有其全部份额，基金通过资产

支持证券、项目公司等特殊目的载体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 基金交易价格会因为

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情况、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全面

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

险，包括但不限于：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

险，基金管理人在基础设施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风险等。

六、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

站（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七、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

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博时招

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

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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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宝应文峰大世界亚细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应文峰大世界” ）为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公司根据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后续业务发展规划，为

优化公司管理结构，提升运营效率，决定对宝应文峰大世界予以注销。

本次注销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会批准。

上述注销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公司于2024年12月12日收到宝应县行政部门出具的 《登记通知

书》。

一、宝应文峰大世界基本情况

名称：宝应文峰大世界亚细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11月16日

法定代表人：柳劲松

注册资本：749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宝应县安宜东路27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零售；鞋帽零售；玩具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家用电器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珠宝首饰零售；工艺美

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钟表销售；眼镜销售

（不含隐形眼镜）；摄影扩印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98.6649%，宝应县亚细亚商城有限公司持股1.3351%。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96,569.10 510,544.�93

净资产 -69,290,057.29 502,194.88

2023年1-12月 2024年1-9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448,141.05 -107,747.83

二、注销控股子公司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优化公司管理结构，提升运营效率，公司决定对控股子公司宝应文峰大世界予以注销。 经公司财

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注销预计增加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约1847.25万元，最终以经审计数据为准。本次

注销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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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信托产品暨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国际信托”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长安宁·盛世百瑞1号财富管理服务信托（以下简称“本信托” 或“信托产

品” ）。

●委托理财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00元，信托资金具体金额以委托人实际划入信托财产专

户的资金金额为准，可分期发行。

●委托理财期限：期限为24个月，自信托生效日起计算。

●履行的审议程序：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2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信托产品暨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公司

正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管理层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信托产品，投资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00元。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购买信托产品，可能存在法律政策风险、市场及利率风险、管理风险、操作风

险、尽调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等风险因素，可能对信托财产收益产生影响，

导致信托提前结束或信托利益受损。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适度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为公司及全体股东获取一定的理财收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审议程序

2024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信托产品暨委托理

财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管理层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信托产

品，投资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00元。 本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委托人、受益人与受托人：

委托人/受益人：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产品名称：长安宁·盛世百瑞1号财富管理服务信托。

3、产品类型：本信托为资产服务信托-财富管理服务信托-法人及非法人组织财富管理信托。

4、购买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00元，信托资金具体金额以委托人实际划入信托财产专户的

资金金额为准，可分期发行。

5、产品期限：期限为24个月，自信托生效日起计算。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以其自有资金认购（申购）信托并交付认购（申购）资金于受托人，信

托资金在扣除信托业保障基金可用于以下投资：

货币类资产，包括货币市场基金、金融同业存款、同业存单、通知存款、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或大

额存单、债券回购；银行理财产品；标准化金融资产，包括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地方

政府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司债券，企业债券，信贷资产支持

证券，资产支持票据，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资产支持证券，债务工具类存托凭证，其他标准化债权类资

产），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股票基金，基金中基金，混合基金，基础设施领域不

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其他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标准化金融衍生品（标准化金融衍生品），其他标准化金

融资产（权益类存托凭证，其他标准化金融资产）；非标债权类资产，包括贷款，其他非标准化债权资产

（受让应收账款及其收益权，受让信贷资产，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专项债权投资，私募债权投资、其他非

标准化债权资产）。

（三）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资金的最终使用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年12月28日

法定代表人：杜岩岫

注册资本：532402.855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

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

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

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

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西安财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7.45%，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25.29%。 实际控制人为西安市财政局。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长安国际信托，长安国际信托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

四、投资风险与风险控制

（一）投资风险

本次购买信托产品，可能存在法律政策风险、市场及利率风险、管理风险、操作风险、尽调风险、信用

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等风险因素，可能对信托财产收益产生影响，导致信托提前结束

或信托利益受损。

（二）风险控制

1、本次购买信托产品，公司本着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对受托人资质、投资类型、流动性等进行了尽

职调查和评估。公司本次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信托产品，是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预计确保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实施的，未对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和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本次信托对资金支付进行了分期交付安排，有效控制资金流动性风险。同时公司将持续跟踪理财

资金的运作情况，确保资金投入的时效性和效益最大化。

3、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策信托资金投向、董事长审批信托资金投向、财务部负责跟踪管

理信托产品的进展、 法务部负责严格审查信托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 审计部负责监督信托资金使用情

况。公司通过在关键环节设立风险控制点，各部门协同协作，多个层面上识别和评估风险，从严把控本信

托产品在投资管理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信托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以确保投资活动

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以提供客观、公正和专业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分

析，进一步增强公司对信托产品投资风险的控制能力。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事项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前提下开展，目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

用闲置资金，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51� � � � � �证券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7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13日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13日9:15一9:25,� 9:30一

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1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恩沅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71人，代表股份350,538,83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1.70%。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335,569,96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0.7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59人，代表股份14,968,86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9265％。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470人， 代表股份17,936,80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110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保荐机构代表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北京海润

天睿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非关联股东同意15,759,274股，占有效表决权的87.8600％；反对1,722,245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9.6017％；弃权455,2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的2.53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9,274股，占有效表决权的87.8600％；反对1,722,245股，占有效表决权的9.6017％；弃

权455,2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的2.5383％。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4,95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081％；反对4,976,6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197％；弃权603,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7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56,4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8890％；反对4,976,675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456％；弃权603,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5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654％。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37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17％；反对1,677,0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85％；弃权4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3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69,5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9172％；反对1,677,075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499％；弃权4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5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329％。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160,6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16％；反对1,762,18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27％；弃权6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7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8,6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7413％；反对1,762,184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44％；弃权6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5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343％。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356,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73％；反对1,687,15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13％；弃权495,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4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4,0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8306％；反对1,687,155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61％；弃权495,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5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33％。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233,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22％；反对1,687,50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14％；弃权618,1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31,1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454％；反对1,687,504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81％；弃权618,1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465％。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301,3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17％；反对1,650,52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09％；弃权586,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5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99,3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5258％；反对1,650,525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019％；弃权586,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5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723％。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制定〈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25年度至2027年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348,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51％；反对1,592,25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2％；弃权59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46,3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7877％；反对1,592,255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770％；弃权59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5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35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武惠忠隋国林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56� � �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4-078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加第十批全国药品集中

采购拟中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12月12日，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子公司海南通用三洋

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洋药业” ）参加了第十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投标。 根据联合采购办公室

发布的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显示，三洋药业注射用哌拉西林钠拟中选本次集中采购。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拟中选产品 规格 适应症 包装数量

拟中选价格

（元/支）

拟供应省份

注射用哌拉

西林钠

2.0g

适用于敏感肠杆菌科细菌、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

属所致的败血症、上尿路及复杂性尿路感染、呼吸道

感染、胆道感染、腹腔感染、盆腔感染以及皮肤、软组

织感染等。 哌拉西林与氨基糖苷类联合应用亦可用

于有粒细胞减少症免疫缺陷病人的感染。

10支/盒 2.27元/支

重庆、 海南、云

南、西藏、山东、

辽宁、广东

注：上述信息均以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最终数据为准。

二、本次拟中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三洋药业本次拟中选的注射用哌拉西林钠2023年度营业收入2,881.91万元，2024年上半年度营业

收入1,335.49万元（未经审计）。

本次集中采购是国家组织的第十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集中

采购中选品种，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若三洋药业确定中标，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后，将有利于扩

大相关产品的销售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

影响。

三、风险提示

目前，三洋药业已与联合采购办公室签订了《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品种主/备供地区备忘录》，

上述产品的采购合同签订等后续事项尚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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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51,00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判决尚未生效，公司正在积

极准备上诉，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近日，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民事判决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2018年6月，公司和王一兵、王子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收购王一兵、王子琛持有的河北金

仑医药有限公司（现名河北通用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通用” ）70％股权。 同时，《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在业绩承诺期满且王一兵及王子琛完成相应业绩承诺的前提下，公司收购王一兵所持有的河

北通用剩余30％股权。 因双方就中介机构选聘等事项未达成一致意见，2020年及2021年1-5月期间的

业绩承诺审计未如期开展，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尚未确定。 王一兵认为其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

业绩承诺期内完成了业绩承诺，因而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收购王一兵持有

的河北通用30%股权，公司向王一兵支付转让价款51,00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至付清之日止，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

其他相关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9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临

2023-058号《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本次诉讼案件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下：

（一） 被告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王一兵支付股权

转让款5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1,000万元为基数，自2023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二） 原告王一兵于被告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后十日内配合被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河北通用医药有限公司30%的股权变更到被告名下。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91,800元，由被告中国医药

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判决尚未生效，公司正在积极准备上诉，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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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1号院1区1号楼28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2,880,0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67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刘远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吴越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袁精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洪嘉庆先生、总会计师葛晓红女士、总法律顾问

张剑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5,407,886 99.0693 6,841,251 0.8520 630,900 0.0787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1,072,497 99.7748 1,168,760 0.1455 638,780 0.079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 《关联方资金

往来管理制度》的议案

27,106,038 78.3905 6,841,251 19.7848 630,900 1.8247

2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32,770,649 94.7726 1,168,760 3.3800 638,780 1.847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两项议案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获得通

过，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思颖、张翼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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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参加第十批全国药品

集中采购拟中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恒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重庆莱美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 ）参加了由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简称“联采办” ）组织开展的第

十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投标工作。 根据联采办发布的《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莱美药业产品

尼莫地平注射液拟中选本次集中采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拟中选产

品

规格包装 注册分类 适应症

拟中选

价格

拟中选数量 拟供应省区

尼莫地平

注射液

50ml:10mg*1瓶 化学药品

主要用于预防和治

疗动脉瘤性蛛网膜

下腔出血后脑血管

痉挛引起的缺血性

神经损伤。

3.90元/瓶

以联采办发布

的最终数据为

准。

以联采办发布

的最终数据为

准。

注：该产品的拟中选价格、拟中选数量及拟供应省区均以联采办发布的最终数据为准。

二、本次拟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莱美药业上述拟中选产品尼莫地平注射液于2024年10月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

册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披露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93）。 截至目前该产品尚未开展销售。

本次集中采购是联采办组织的第十批全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集

中采购中选产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 若莱美药业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将有利于促进该产品的销

售和市场拓展，提升品牌影响力，对莱美药业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莱美药业已与联采办签订《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品种主供地区备忘录》及《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

选品种备供地区备忘录》，采购合同签订等后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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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热线电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因经营管理需要，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 ）将于2024年12月

16日起启用新的投资者热线电话号码，原投资者热线电话号码不再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投资者热线 0774-3939022 0771-2742275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办公地址、投资者关系电子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上述变更后的联系方式与公司沟通交流。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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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恒中药材提供担

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西中恒中药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恒中药材” ），本次担保不涉及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本次为中恒中药材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

999,852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中恒中药材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9,999,704元（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中恒中药材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确保中恒中药材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公

司为中恒中药材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2024年12月12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中恒中药材向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申请的借款9,999,852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

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二）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8日、2024年4月29日召开中恒集团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中恒集团关于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用信担保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2024年度拟在各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人民币不超过50.00亿元 （含

50.00亿元），最终以各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其中，担保总额度不超过25.00亿元。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 《中恒集团关于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

请授信用信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22）。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综合授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用信担保额度

内，无需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广西中恒中药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400MA5KM0805A

法定代表人 胡冰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1月11日

注册资本 6,000万元

登记机关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梧州）管理委员会

住所 梧州工业园区工业大道1号第4幢四层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非主要农作物种子

生产；蚯蚓养殖；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初级农产品收

购；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化肥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

品零售；牲畜销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服务；农业机械租赁；

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日

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林业产品销

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粮食收购；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树木种植经营；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生产；牲

畜饲养；家禽饲养；水产养殖；药品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食品销售；包装装潢

印刷品印刷；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上市公司关系

公司直接持有中恒中药材60%的股份，通过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中恒中药材40%的股份。

其他情况 中恒中药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中恒中药材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4,186,474.71 127,216,572.97

负债总额 60,492,921.23 63,492,790.43

净资产 63,693,553.48 63,723,782.54

资产负债率 48.71% 49.91%

2023年1-12月（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8,853,685.33 54,427,367.64

净利润 602,762.83 30,229.06

注：上述2023年12月31日/2023年1-12月的财务数据已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公司为中恒中药材9,999,852元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

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

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

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根据控股子公司资金需求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可以保证中恒中药材资金需求，促进其发展，符合公

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公司能够及时掌握中恒中药材经营及资信状况，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事项。 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中恒集团关于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下向金

融机构申请授信用信担保的议案》，本次是公司执行股东大会决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202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用信担保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含莱美药业及其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34,818.77万

元 （包含为四川康德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 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5.30%。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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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13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

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建安路893号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谢祥娃女士。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以下统称 “股

东” ）共有201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88,358,349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2687％。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72,334,415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218％。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6人，代表股份16,023,934股，占公司股权登记

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68％。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9人，代表股份20,858,349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4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834,415股，占公

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67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6人，代表股份16,023,

934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8468％。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现场投票采取记名方式

投票表决，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504,8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52％；反对334,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42％；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504,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052％；反对33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42％；弃

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06％。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陈荣先生、谢祥娃女士已回避表决，其所持67,500,000股股份

不纳入该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8,003,7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7％；反对334,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0％；弃权2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503,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000％；反对33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13％；弃

权2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8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8,004,8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99％；反对335,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8％；弃权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504,8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052％；反对33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89％；弃权

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714,6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15％；反对624,

8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71％；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14,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9139％；反对624,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55％；弃权

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995,5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94％；反对341,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9％；弃权2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95,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2606％；反对34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48％；弃

权2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04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679,1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3％；反对660,

8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79％；弃权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79,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7437％；反对660,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81％；弃权

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